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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提名、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发展需要，增强公司竞争力，健全决策程序，加强决

策科学性，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内部应设立战略与

投资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等各专业

委员会。建议将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合并为提名、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以简化工作。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建立上述各专业委员会，授权董事会拟订

各专业委员会实施细则，并负责具体实施。

     以上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

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2年 9月 18日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因今年派送红股及公司股东北京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深圳公司更

名为深圳金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应对公司章程相应内容进行修改，

具体内容如下：

 1．原公司章程第六条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825万元，现

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7320万元。

2．原公司章程第十九条为：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10825 万股，北京天鸿集团公司持有 3600 万股，占公司可发行普通股

总数的 33.26％；北京市房屋建筑设计院持有 50 万股，占公司可发行

普通股总数的0.46％；海南宝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750 万股，占

公司可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16.17％；北京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深圳公司持

有 983 万股，占公司可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9.08％；京华房产有限公司

持有 260 万股，占公司可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2.40％；北京宝华饭店持

有 50 万股，占公司可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0.46％；北京宝信实业发展

公司持有132 万股，占公司可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1.22％。

 现修改为：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17320 万股，北京天

鸿集团公司持有 5760 万股，占公司可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33.26％；北

京市房屋建筑设计院持有 80 万股，占公司可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0.46

％；海南宝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2800 万股，占公司可发行普通股

总数的 16.17％；深圳金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572.8 万股，占公

司可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9.08％；京华房产有限公司持有 416 万股，占

公司可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2.40％；北京宝华饭店持有 80 万股，占公

司可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0.46％；北京宝信实业发展公司持有 211.2 万



股，占公司可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1.22％。

3．原公司章程第二十条为：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0825 万

股，其中法人股股东持有 6825 万股，其他内资股股东持有 4000 万

股。现修改为：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7320 万股，其中法人股

股东持有10920 万股，其他内资股股东持有6400 万股。

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不变，敬请股东大会审议。

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2 年 9月 18 日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国有土地使用

权公开招标、拍卖、挂牌交易事宜的议案

        从 2002年 7月 1日开始，北京市的经营性项目开发用地将主要通

过公开招标、拍卖、挂牌交易的方式取得。由于土地使用权标的金额

巨大，基本上均超过了董事会投资决策权限，按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超过董事会投资决策权限的事项须报股东大会审议，但实际上很

难保证在参与土地投标、竞买、报价之前有足够时间召开股东大会，

同时召开股东大会前公告公司运作项目有关内容也会泄露公司的商业

秘密。为提高公司项目决策效率，更好地把握投资机会，建议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全权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招

标、拍卖、挂牌交易的各项事宜。

        上述议案，敬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2年 9月 18日


